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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2005-02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05年 2

月 1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2005年 2月 23日上午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分别为赖国康、章凯、彭心田、尚德鑫、吴建平、金荣华、石来德、

荣幸华、成志明，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具有法律

效力。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与成都市商业银行长顺支行、有关担保公司签订本公司

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按揭业务合作协议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公司产品在四川地区的销售和市场开发，进一

步加快公司销售资金结算速度。公司拟与成都市商业银行长顺支行、

指定担保公司(公司投资设立或选定现有的公司)开展常林工程机械

产品销售按揭业务的合作，努力实现银行金融服务优势与工程机械制

造企业的有机结合。 

公司拟与成都市商业银行长顺支行、担保公司签订《常林工程机

械产品按揭销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成都市商业银行长顺支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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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国家有关金融法规、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公司经销商并由担保公

司担保为符合贷款条件的本公司最终用户发放常林工程机械产品价

款的最高六成、期限最长为 1.5年的按揭贷款。为控制担保风险，经

销商、担保公司须对最终用户的偿还贷款能力进行严格审查，公司及

银行对经销商的实力及信誉度进行严格审查。如最终用户未能如期归

还贷款，则相关的经销商须承担第一回购责任，担保公司承担第二回

购责任，本公司承担第三回购责任。当回购条件成熟且经销商、担保

公司不能履行回购义务时，公司须无条件按约定回购价格履行回购。 

根据公司及银行、担保公司拟签订的协议，公司与担保公司在成

都市商业银行长顺支行设立针对常林产品按揭销售的履约保证金帐

户，公司提供履约保证金为 400万元人民币，银行提供开展按揭业务

的使用授信额度为 2000万元。 

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1票，董事吴建平弃权的理由

是对成立“担保公司”以及与本公司之间相关权、责、利之间关系难

以作出准确判断，对运作过程的合规性、风险性存有疑虑。 

二、关于公司 2005年度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 2005 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在以下银行授信额度范围

内办理银行贷款业务： 

1、向中国工商银行常州小营前支行申请一年期 11000 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以公司现有的土地、设备抵押）。 

2、向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市分行申请一年期 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授信额度。 

3、向中国交通银行常州市分行申请一年期 9000万元流动资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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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授信额度。 

4、向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市分行申请一年期 690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授信额度。 

5、向中信实业银行申请一年期 1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6、向民生银行南京分行申请一年期 8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额度。 

7、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一年期 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额度。 

2005 年公司合计向金融系统各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54900万元。 

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2月 23日 

 

 


